
壁立芭之」E式鈐向及徽記

九十三（－）．加入聯合澶特權豁免

公約事

旦於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三 H 核准聯合
• - - -. ·-~ 

國特權豁免公約，並建議由所有會員國加入

該公約。
. --'· -: --' 

竺於第一屆會第二期會淑中甘審査祕

省長就各國加入本公的之情形所提之報告。［

爲便＊醞得有效ir使其職務及達成其

宗旨起見，應使此公的之規定在所有會員國
--_----' 

之領十．內發生效力；栽事關係卞鉅。公的一

B~完全發生效力，卽一 H 有混亂之危險；

各國所採行之法令紛歧，勢必欠缺調協，面

各國之，i) 法判決及行政行爲ii或將損及壁立

墬在會所所1臼國或其池處所之地位。

因此；上查

促請豊全墨所有會員國儘早加入聯合國

特權豁免公的；
. 

並建議：所有會員國在未加入該公約以
－一－一＿－

前，當就其與壁立墨·豊全昰'HU ．各會員

國代人勺及負有本世竺！任務之專家之關係，於

可能範圍內採行該公約之規定。
' 

（一九四六年 f三二」1+－ H

第五－t· 五次全體會議）

I ．文ft: A/141 及 A/141/Add.l•

九十四（一）．囤際法之逐漸發展與

編纂

大會

深悉憲章第十二條第一項（子）款資成上
,r 

會發動研究並作成建議，以提倡國際法之逐

漸發展與編讓；

並知：對於在此方面之過去成就，暨所

有從爭促進國際公祛及國際私沫之逐漸骑展

與編纂之官方及非官方團體之計劃及工作，

實有予以稹術研究之必要；又關於上皇；究應

採取何種方法，俾能以最有效之方式履行其

1kl- 述條款所負之職責，亦應有一報告；

因此，

議決設立一委員會，由壁立墨十七會員

國各派代表一人稍成之；該十七會員國由人·

竺經主席之推薦指定之；

着該委員會研究下列各事項：

（甲）大會提倡國際法之逐漸發展與最

終編纂之方法；

（乙）獲致聯合國各機關協力合作，共

襄斯舉之方法；

（內）如何覓取可能協助此項工作之各

國國內 1劙體或國際團體之協助；

並向大會F屆常會提出報告；

並請祕占長供給該委員會以工作上所Wi

之協助。

（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－ H

第五十五次全體會議）

* * * 

上於該次全體會議中，經主席之推算，

指定F列國家參加該委員會之工作：

阿根廷．澳大利亞．巴西．中國．哥侖

比亞．埃及．法蘭西． Ef) 度．荷蘭．巴

拿比．．波關．瑞典．蘇維埃肚會主義·共

和國聯邦．英聯王國．美利竪合衆國．

委內瑞拉．南斯拉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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